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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的一个项目

什么是“美好社会”，它具有哪些特征？在我们看来，“美好社会”应当包括社会公正、生态可持续、

富于创新且运行有效的经济以及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制度。自由、公正和团结，则是支撑这一社会的核

心价值。

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案，以使“美好社会”的理想不至于沦为乌托邦。为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基金会正致力于为未来数年的政策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课题领域：

–   对自由、公正和团结等基本价值的讨论；

–   民主制度与民主参与；

–   新的增长模式，以及积极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   体面劳动与社会进步。

“美好社会”不会自发形成，它只有在我们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才能不断地得以塑造和完善。在这

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利用其全球网络，力图综合采纳并整合德国、欧洲和国

际的视野。在2015至2017年期间，基金会将相继推出一系列出版物，并陆续举办各种研讨和交流活动，

不间断地致力于“美好社会”这一主题，为它描绘出通往未来的发展途径。

关于该项目的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

www.fes-2017plus.de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简称FES）成立于1925年，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基金会，它以

德国首位民选总统的名字命名，始终秉承并坚持社会民主的自由、公正和团结的基本价值观，并与社会

民主和工会保持紧密联系。

艾伯特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   通过政治教育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   提供政策咨询；

–   通过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形成网络开展国际合作；

–   资助青年才俊深造；

–   通过档案馆和图书馆等保存对社会民主的共同记忆。

 
（Prof. Dr. Pia S. Schober）是图宾根艾伯哈特-卡尔大学微观社会学教授和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柏林）研究员。她的重点研究领域是儿童早期的教育及家庭政策、家庭社会

学、性别不平等及纵向量化数据分析。

（Prof. Dr. C. Katharina Spieß）是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柏林）

教育与家庭部部长，同时任柏林自由大学教育与家庭经济学教授、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她的工作重点是儿童早期教育、家庭与职业的平衡、教育不平等及调查研究。

（Juliane F. Stahl）文科硕士，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柏林）教育与家庭部助

理研究员，同时任国际马克斯普朗克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她研究的重点是儿童早期教育的机

会不平等及其对家庭和职业平衡所产生的影响。

（Jonathan Menge），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政治与社会论坛，家庭与性别政策

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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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中，尽管有关方面采取了大量改进措

施，大举扩建了托幼规模，但对许多德国人来说，家

庭与职业的兼顾依然未能真正实现。导致的后果之一

是：妇女为了照顾家庭而缩短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的缩

短则往往使她们长期陷于部分脱离职场的处境——而

这又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关键词：养老金性别差距

Gender Pension Gap）。当被问及有什么能帮助人们更好

地协调职业和照顾子女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最常听到

的答案之一是：继续扩建托幼设施。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一项题为“年轻女性

想要什么”1 的研究项目所得出的一个核心结论是：妇

女们希望得到（时间上）更加灵活、费用更为低廉的托

幼服务。托幼费用的区域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尚不能保

证提供充足的托幼名额。此外，通过对“美好社会—社

会民主主义  2017plus”2 项目框架下所做的一项具有

代表性的民意调查“既要质也要量！——请谈谈您对

国家托幼责任的看法”3 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

他一些有趣的发现：总体而言，民众认为在实现职业与

家庭的平衡方面，国家应该承担很大责任。但分析也显

示，受访者不仅认为托幼费用非常重要，而且认为托幼

质量也非常重要。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应继续加大对

托幼的投入。

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将对托幼质量进行深入分

析。因为人们有充足理由要求获得优质的托幼服务！其

中的首要原因无疑是符合儿童利益和促进儿童成长。

但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将跟踪另外两个迄今为止在托

幼质量讨论中多被忽视的方面：1、家长的社会经济背

景在子女获得优质托幼服务方面起到什么作用？2、托

幼质量对家庭与职业的和谐兼顾意味着什么？

国际上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托幼质量对职业和

家庭的平衡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母亲而言。此

外还发现，能否获得优质托幼服务，也和家长的社会经

济背景相关。尤其对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来说，大量事实

表明他/她们往往得不到最好的日托照顾。可恰恰是这

些儿童非常需要获得优质的托幼服务。但本研究报告

也显示，尤其是针对托幼质量和家长职业特征之间、以

及托幼质量和家长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有

待进一步加深。

国外相关研究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优质托幼

可以提高父母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优质托幼也符合企

业的利益，可促使企业自办托幼设施，为职工提供优质

的托幼服务。

投资托幼便是投资未来。如果所有儿童都能获得

优质的托幼服务，那么家长们便可以少一些兼顾家庭

与职业方面的难处，妇女也能更多地实现她们的工作愿

望，从而确保自身的经济独立（包括年老以后），同时，

2  网址：https://www.fes.de/de/gute-gesellschaft-soziale-demokratie-
2017plus/ (2016.11.08.)

3  霍布勒，罗伊斯，卡纳穆勒（D. Hobler, S. Reuyß, A. Knamüller，2016）：
“既要质也要量！——请谈谈您对国家托幼责任的看法”，弗里德
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波恩总部，网址：http://library.fes.de/pdf-files/
wiso/12871.pdf (2016.11.08.)

1  维普曼（C. Wippermann，2016）：“年轻女性想要什么”，弗里德
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柏林总部，网址：http://library.fes.de/pdf-files/
dialog/12633.pdf (201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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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儿童也能在起跑线上获得平等的机会。因此，提出

优质托幼的要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

托幼机构质量标准。其次，联邦政府应在提高托幼质

量方面承担更多费用。

祝各位读者朋友开卷有益！

约纳坦·门格 （JONATHAN MENGE）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政治与社会论坛

家庭与性别政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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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三岁以下幼儿入托名额的增

加和幼儿园适龄儿童全日制幼托服务的扩大，德国的

托幼服务在数量上有了大规模的提高。直到最近，这

些托幼设施的质量问题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2014

年11月，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布了一

份联合公报，明确提出要制订核心领域的质量目标。5 

2015年11月，各方再次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在提高

托幼质量的进程中，应充分考虑难民儿童及其家庭的

融入和促进问题，以应对德国面临的最新状况和挑

战。6 2016年11月，联邦与州政府再次就此议题召开

联席会议。

提高幼儿日托机构的服务质量，可以从不同角度

找到很大的关注点。一方面，相关调查，如NUBBEK（关

于儿童早期教育和照料的全国调查）（Tietze et al. 2013）

研究表明，目前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只能被评为一般

水平。另一方面，无论从质量标准的规范还是从实际

的托幼质量来看，都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参阅Bock-

Famulla et al. 2015, Viernickel et al. 2015）。当我们考量

高质量的托幼机构对儿童成长的意义时，不得不对上

述发现作出批判性的评价：能对日间托幼机构中所有

儿童起到促进作用的最佳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而且，

这些前提条件的优劣也存在地区分布不均的现象（参

阅Spieß 2010）。

这样，按照教育经济学理论，家庭外幼儿教育和照

料本该取得的高回报就无法百分之百地实现。因为国内

外的相关研究均证明，高回报须以高质量为前提——

仅仅提供一定范围的量是不够的（参阅Anders 2013, 

或其他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元研究，如Burger 2010; 

Camilli et al. 2010; Anderson et al. 2003; Gilliam & Zigler 

2000; Gorey 2001）。所以，关于如何提高德国托幼机构

的质量，成为最近的热议话题——其中特别强调了优

质托幼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过依然有两个方

面的问题在讨论中甚少论及，而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这

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方面，优质的托幼服务是否向所有儿童敞开了大

门。换言之，所有的儿童，不管他/她来自哪个地区，也

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托幼服

务。许多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

特别是那些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儿童尤其能从托

幼机构的高质量中受益（参阅 Ruhm & Waldfogel 2012; 

Waldfogel 2015）。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将在上述结论的

基础上，探讨优质托幼服务的获得是否以社会经济背

景为条件，以及是否因此使部分儿童更难从优质托幼

中受益。家庭收入水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移民背景

构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重要特征——在下文的

概念讨论和实证发现中，我们将重点对这些特征进行

考察。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讨论还忽略了一点，即高质

量的托幼不仅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而且也会对家长、对

他/她们家庭和职业的兼顾产生直接影响。7 大量的经济

学研究证明，母亲的就业会受到一家托幼机构提供服务

4  我们在此感谢克拉拉•霍尔特曼（Clara Höltermann）协助我们查阅
文献及对本研究所做的其他工作。

5 一个由各参与方组成的工作小组将在2016年底提交一份相关报告。

6   在此次联邦和各州的联席会议上，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
雇主和工会签署了一份对儿童早期教育进行投资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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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即服务内容多寡的影响。最近的调查也表明，家

长对托幼服务的满意度会随着托幼机构服务供应量的

扩大而提高（参阅Schober & Schmitt 2013；Schober & 

Schmitt待出版；Schober & Stahl 2016）。尽管其他实证

研究指出，家长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表示相当满意，但是

在不同的质量特征之间依然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家长

并非对所有方面都感到同样满意。相应地，他/她们的

就业、家庭与职业的平衡以及主观幸福感都会受到托

幼质量的影响。在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这些

方面的问题。

对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尤其第二个问题，迄今为

止只有极少数关于德国的实证研究。而在英美两国，很

早之前便有相关文献对这两个复杂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研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参考和归纳。如有关于德国

的研究，我们也会加以利用。我们选择和关注的重点是

那些定量实证研究，即依据微观数据和量化方法对相

关关联进行分析的文章——纯理论性研究或定性研究

不在本文考虑之列。针对上述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问

题，本文分别借鉴了20份和25份相关研究。

我们对各项研究的汇总，是在对不同数据库进行

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完成的。鉴于本研究的篇幅有

限，上述文献的汇总和整理不能被视为一次涵盖全部

现有研究成果的文献调查。它更多地是一个概括性的

介绍，目的是揭示当我们从儿童成长以外的角度来考

察托幼质量时，相关研究中有哪些潜力可以发掘。

在本研究的两个主要部分（第四和第五章）之前是

概念介绍部分。它是从理论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家

长的社会经济特征、托幼质量和家长幸福感及其就业

之间的潜在影响机制。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我们

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质量和对儿童成长影响之间的简单

关联。通过概念分析，我们旨在阐释社会经济背景、儿

童特征、家长偏好及其所使用的托幼机构质量之间的

关系。这其中既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以间接关

系为例，托幼机构的优质服务会让家长更容易实现家

庭和事业的和谐兼顾，从而增强家长的幸福感，而这又

会进一步提高儿童的幸福感。分析框架的作用在于系

统化地归纳和总结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第二章开始上述讨论之前，我们将先简单讨论一

下德国在托幼质量规定方面的法律框架。此外，我们还

会在第三章中探讨家长如何以及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对

托幼质量做出评价。在这方面，我们依然会归纳、总结

国内外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

在联邦层面上，《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社

会法典第八部 SGB VIII  ）对德国儿童日间托幼机构（及

儿童日间看护服务）的任务作出了规定。其中第22条第

2款规定，首先，儿童日托机构（及日托服务）应当把儿

童培养成具有独立性、责任感和集体意识的个体；其

次，它们应当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和补充；第三，它们

应当帮助家长更好地实现工作和子女教育之间的和谐

兼顾。通过上述任务的描述可以看出，立法者既重视

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也将家长的视角纳入关注的范

7  下文中在谈到对家长的影响时，我们指的是广义上与工作和家庭、
家务和培训兼顾相关的影响。本文并不关注托幼对家长面对孩子时
的行为、家长的教育方式或其他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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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在 质量标准 方面，《日间托 幼设 施 扩建 法》

（TAG）引入了更多的质量保障规定（《儿童与青少年

专业工作法》K JHG 第22a条第1款）。根据这一条文，

托幼服务的承担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对所提供服务

的质量予以保证和进一步提高，对托幼质量进行评估，

并制订相关的教育方案。除了联邦层面的这些“应当”

性（因此也是非强制性）规定之外，各联邦州还在相应

的州立法律或行政规定中，对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作

出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这一方式符合德国作为联邦制

国家的国情，因为联邦一级不得就质量标准做出具有

全德约束力的详细规定。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联邦

各州儿童早期教育体系监测系统”提供的信息，有九个

联邦州在《社会法典第八部 SGB VIII 》第22a条之外，

还对本州所有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估的义务作出统一

规定，而其他几个联邦州8 最多只是对此提出了一些建

议。至于具体的评价方式（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以及所

采用的评价方法，各个联邦州 的要求和规定也相差很

大（参阅贝塔斯曼基金会2016，2015年3月版）。

在所有联邦州的州法或条例中，都有对于“师生比

例”的建议，部分联邦州还对“班级最大规模”提出了

建议，并根据儿童年龄进行分组（Viernickel et al. 2015）。

而大多数联邦州都对托幼机构管理层专业人员的工作

小时数进行了规定，尽管各州在这一规定的内容上有很

大差别。有些联邦州对“管理层免除从事专业工作的

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他一些州对此则只有“适当

范围”的含糊表述（贝塔斯曼基金会2016，2016年5月

版）。

早在几年前，各联邦州就达成了一致意见，针对儿

童的早期教育制定出规划。迄今为止，所有联邦州均已

制订出各自的教育规划。但对各州的规划内容进行分

析之后，我们却发现其中的差异很大：部分联邦州在规

划中设定了较为具体的项目，而其余联邦州在其规划中

则仅仅明确了相关的教育领域（参阅Diskowski 2007）。

尽管大多数联邦州都要求托幼机构证明在自己的方案

中采纳了该州的教育规划；但没有一个州从法律上规定

每年要对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年检（贝塔斯曼基金会

2016，2008年12月版）。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规定

存在地区性差异，因此德国各地托幼机构的质量存在

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一来，单就家庭

安在哪里这一点，就已决定了这家的孩子可以获得何种

质量的托幼服务。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又在多大

程度上造成、或与地域差异共同导致儿童入托的质量

差异，我们将在下文中详述。

此外，我们还发现，德国关于托幼质量的讨论，包

括关于托幼教育规划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促进

儿童的成长。当然，作为核心议题，这无疑应当成为讨

论的重点。然而，在德国关于托幼机构质量标准的讨论

中，很少会从家长的视角去思考和分析，而他/她们的

幸福感本身可能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况且，家长的幸福

感也会对孩子的成长和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这些视

角将成为本研究讨论的重点。

8  这些联邦州包括巴登-符腾堡州、不莱梅州、黑森州、下萨克森州、
萨尔州和萨克森州，此外缺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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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送孩子进入哪家托幼机构，或者说哪家特定

质量的托幼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家长在做出让子女进某个托幼

机构的决定时，可能原则上与托幼机构的质量无关，而

是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才会决定该机构应当具备哪

些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是先后做出的。不过，决

定也可能是同时做出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某家托幼机

构既能达到家长所预想的质量标准，同时又有入托名

额时，家长才会决定把孩子送去这家托幼机构。当然，

如果托幼机构无法达到家长预想的质量水平，他/她们

便会做出放弃送托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做出后，导致

的结果可能是由家长自己照看孩子，并且推迟重新进入

职场的时间——如果他们还想工作的话，或是减少入

职后的工作量。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家长转而

选择其他托幼形式，比如由祖父母或其他人代为照料，

当然前提是这些人有时间来照顾孩子。

然而，上述几种基本的决定选项并非能为所有家

庭所用，家长在面临一些特定的情形时会另做抉择。比

如在某些低收入家庭中，家长出于经济能力的原因必

须出去工作，他/她们只能把孩子送去托幼机构——这

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单身父母身上或者父母工作

不稳定的家庭中。即使托幼机构的质量不符合他们的

设想，家长也不得不在质量方面作出妥协（参阅Ross & 

Paulsell 1998）。此外，经常需要作出质量方面妥协的情

形还有，当托幼机构的入托名额太少，家长只能在少

数几个托幼机构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根本没有选择的时

候。9

不管上述什么情况，家长和专家对各个质量特征

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些质量特征对他/她们作出

判断时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尽相同。总体而言，从教育学

角度分析，托幼机构的质量可以分为五个维度（请见方

框一）——它们首先被分为教育维度和非教育维度两

个大类。通常，专家们关注的是会影响儿童成长的四个

教育维度：结构质量、过程质量、取向质量和家庭关联

度。而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非教育方面的质量也是一个

重要的维度（请见方框一）。尤其当子女的入托与家长

的工作紧密相连时，家长可能就不得不在几个教育质量

特征与非教育质量特征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

无论是决定送孩子去哪家托幼机构，还是决定托

幼机构应达到何种质量，都取决于家长及孩子两方面

的诸多因素。而家长和孩子则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来

左右这些决定（参阅Chaudryet al. 2010；Meyers & Jordan 

2006；并参见下图）。我们可以认为，家长会根据自己

孩子的能力、发展程度和健康状况寻找一定质量的托

幼机构；他/她们可能会优先选择那些在促进儿童某方

面发展具有特色的机构。除了儿童特征之外，上述决定

还取决于家长的社会经济特征（请见下文）。

9 在谈到其他类型的家庭以及德国的状况时，人们经常会提及这一
论点。常见的理由是，家长因为缺少入托名额而常常没有选择余地，
只能有什么上什么。尤其在论及三岁以下儿童的入托问题时，这一观
点更具代表性。不过，随着2013年8月起年满一周岁的儿童均享有
入托名额成为合法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去几年托幼机构数量的
增加，这一问题如今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紧迫了。在一项针对德国的
典型问卷调查中，对拥有托幼阶段孩子的家长调查得出，只有不到
10%的家长称自己在孩子入托时没有选择余地（参见本文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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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机构的质量包括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可以采用不同方式来划分。按照“结构-过程模

式”，教育质量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Kluczniok & Roßbach 2014）：过程质量、结构质量、取向

质量、家庭关联度及网络关系。

过程质量包括儿童和保教人员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总和，以及儿童从社会环境和

物质环境中所获得的经历和体验（Kuger et al. 2016）。对过程质量的测量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和费用，因为测量大多需要经过长期的观测，并使用标准化的评估量表来进行（比如幼儿园质

量评估量表，Tietze et al. 2007）。

结构质量的概念则涵盖了托幼服务的各种框架条件。这些条件往往有法律上的明确规

定，所以测量起来相对较为容易（Kuger et al. 2016）。其中既包括班级规模、保育比例（即师

幼比例）、托幼机构人员的职业资格和培训/继续教育等，也包括不同的设施特征，比如入托名

额的数量、可供使用的游戏器材和学习材料等。此外，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指标是班级的组成结

构，既可以以儿童的年龄，也可以以他/她们的能力为标准来划分（如Justice et al. 2011）。不过

后者很少被纳入测量范围，因此在实证调查中，研究人员往往试图借助民族成分来反映儿童

的能力，尤其是他们的语言能力。

取向质量包括托幼服务人员的期望、观点、规范标准和价值观（如Hayeset al. 1990；Tietze 

1998）。此外，取向质量还包括托幼机构如何组织其教学活动，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教育

质量（Tietze et al. 2013）。

家庭关联度/网络关系指的首先是托幼机构与家长之间的合作，及其与其他服务提供者

之间的合作（Kluczniok & Roßbach 2014）。

结构-过程模式的一个假定是，上述的每个质量要素都会对儿童及其家庭产生影响，而

其中的过程质量因为能部分地反映出或主导其他几个质量要素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在所有质

量要素中占据核心地位。与此相应，那些针对儿童早期教育和照料服务对儿童成长产生哪些影

响的科学调查，除了结构质量以外，也特别将过程质量纳入了关注的范围。而结构质量的各项

指标和过程质量之间呈正相关性，并且通过过程质量的若干特征间接地反映出其对儿童认知

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影响，对此已有实证研究结果予以支持（Cryeret al. 1999；Kuger & Kluczniok 

2008；儿童早期照料研究网络NICHD 2002；Phillipsen et al. 1997）。结构-过程模式关注的焦点

是，托幼服务的质量如何影响儿童的成长。

   

在分析人们对托幼机构的选择及其对儿童和家长的幸福感可能产生的影响时，除了教育

质量的四个维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征也不应忽视。这些特征主要包括托幼机构与住所之

间的距离远近、托幼机构的开门时间、每天的服务时长、托幼机构运作的灵活性和可靠性、以

及托幼费用等。10

10  有大量关于托幼费用作为非教育质量组成部分的国际性研究，但在本文的参考文献中并未提到。和英美两国相
比，德国的托幼费用要低得多，因此其重要性相对较低。但这并不表示德国家长在送孩子上托幼机构时不会考虑到费
用（参阅Müller et al. 2013）。

方框一：
托幼机构质量的教育维度和非教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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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儿童和家长的特征也会影响到家长对托幼

机构某一特定质量的偏好和态度，以及他/她们对托

幼质量的了解程度（参阅Chaudry et al. 2010；Meyers & 

Jordan 2006；此外请见图一）。换言之：无论是家长的

偏好，还是他们在选择托幼机构时所掌握信息的数量

与质量，都会随着家长特征的不同而发生系统性的变

化。

我们在此以三个家长特征为例，它们对本文第四

章具有很高的关联度：财力资源、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

移民背景。在追求全体儿童享有同等教育机会的目标背

景下，这些特征显得非常重要。

财力方面的限制，会使低收入家庭只能选择费用

低廉的托幼机构（参阅Mason & Kuhlthau 1992）。不过

在德国，家庭收入的重要性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公共财

政会对托幼机构提供资助，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

家长所交的托幼费用相对较低，并且在同一个乡镇或社

区之内，费用相差不大。11 此外，托幼费用往往还会根

据家庭特征——如家庭收入，或入托儿童的数量得以

调整。对德国而言，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考虑是：财力

因素会对家长获取信息的可能性产生影响，这些信息

包括托幼机构各种质量特征的重要性、以及某家托幼

机构的质量如何。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通过使用付费

的、非正规的儿童照料方式来节省出时间，并利用这些

时间来寻找“优质托幼机构”。

谈到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我们发现，家长对子女

接受教育的渴求程度会随着家长教育水平的差异而发

生变化；同时，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家长对不同（非）

教育质量标准的重视程度也会不同。此外，家长的受

教育程度也关乎他/她们是否了解德国教育和托幼体

系是如何运作的，儿童早期教育意义的意义何在，以及

该如何最有效地了解一家托幼机构的质量。而这又会

进一步体现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家长群组在寻找托幼机

构时的行为差异上（如寻找的时间节点、信息来源等）

（Vandenbroeck et al. 2008）。

此外，我们可以认为，来自不同文化圈、具有移民

背景的家庭对各个质量要素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

比如育儿人员的特征（如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机构的

总体特征（如班级学生的民族构成）。和家长的教育

背景一样，文化背景同样会对家长寻找托幼机构的行

为、以及他/她们对托幼领域总体状况尤其是德国托

幼体系的了解程度产生影响（Klein et al. 2016）。此外，

文化障碍——比如语言障碍——也会影响家长对信

息的获取，并妨碍家长使用相应策略让子女成功入托

（Vandenbroeck et al. 2008）。

综上所述，由于家长自身及其子女掌握的资源不

同，他/她们在寻找和使用高质量的托幼机构时，动力

和能力也就不尽相同。这可能使托幼机构的质量产生

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儿

童，最终可能导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社会经济差

异。

大量研究证明，良好的教育质量对儿童成长极其

重要，并对儿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优质托幼也会提

高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而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正如前文

所述，在于托幼质量对家长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

职业和家庭的平衡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在图一的右边

列出了最重要的家长特征，这些特征有可能受到其子

女所在托幼机构质量的影响。这些家长特征又可分为：

与家长、尤其是母亲工作相关的特征，以及与家长、尤

其是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比如通过测量其心理健康水

平得出）相关的特征。

很显然，各种非教育质量的特征会对家长的职业、

当然也对家长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灵活

托幼时间或所谓的弹性托幼时间可以让家长更容易做

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参阅Schober & Stahl, 2016）：如

果托幼机构的开放时间更长、作息安排妥当可靠、所处

的地理位置又便捷有利，那么这些都有助于家长更好

地应对工作中面临的各种要求，从而提高他/她们对职

业和家庭平衡的满意度。而无论家长是否就业，这些非

教育质量特征总是能对家长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因为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能让他/她们从容安排职

业以外的其他任务、职责或业余活动（参阅Schober & 

Stahl, 2016）。相反，如果托幼机构的开放时间太短，作

息安排不当，使家长不得不安排额外的保育人员或者

亲自照管孩子，那么这些家长可能会感到压力倍增、产

生不满或消沉的情绪。

此外，除了托幼机构的非教育质量特征，其教育

质量特征也会对家长的工作特征和主观幸福感产生影

响，比如教育质量会影响家长对托幼机构的满意度。如

果父母对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也感到满意，并认为自己

的孩子能够在那里受到良好教育的话，那么这首先会

11  这里不包括私营托幼机构，不过此类机构在德国的托幼机构中只占极少份额。此外还可参见施罗德Schröder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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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家长做出重返职场的决定，其次可以延长他/她

们的日工作时间，第三可以提高他/她们在工作中的劳

动生产率（参阅Vandell & Wolfe, 2000）。相反，如果家

长觉得托幼质量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可能导致他们的

劳动生产率下降，工作时间缩短，甚至重新退出职场。

相应地，从中长期来看，由托幼质量造成的职业发展的

不连续性，会对家长的工作收入和薪酬产生负面影响

（参阅Ross & Paulsell, 1998）。

原则上来看，好的教育质量可能导致家长不再那

么重视花时间来陪伴子女：他/她们会认为，由于托幼

质量非常高，那么自己对子女的时间投入相对而言就不

那么重要了。不过，优质托幼也可能激发家长更大的动

力，使他/她们投入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子女。

如果托幼质量较差，则会削减家长对生活的总体

满意度或对特定领域——如家庭和工作——的满意度

（参阅Ross & Paulsell, 1998），比如劣质托幼对孩子的

负面影响，会体现在孩子回家后的表现上。由此产生的

后果，可能是家长在寻求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中产生的角

色冲突，也可能是做出让孩子退出托幼机构的决定。由

此造成的压力会对家长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带来不利

影响。

因此我们看到，家长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评价和满

意度，在托幼质量和家长的幸福感及就业行为之间的

关系中，理论上可以起到调和或缓和的作用。不过撇开

这一考虑，家长对托幼机构的满意度也可以作为独立

的幸福感衡量标准。无论何种情况，在诸多质量因素

中，家长无疑首先会受到那些易于评判的质量因素的

影响，其中首先包括托幼机构的非教育质量特征。而对

于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家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恰

如其分的评价，则更多地取决于其本人的积极性和判断

能力，以及托幼机构人员提供的信息、或从外部机构获

得的评估意见。

这里所列的各种关系不仅有相互之间的影响，而

且还会给家庭的资源配置（比如家庭收入）带来后果（

参见下图）。例如，以优质托幼为前提的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可以带来工作中的晋升机会，工资收入也会随之

提高。此外，儿童成长会对父母产生影响，而家长的就

业和幸福感反过来也会影响儿童的成长。这就是为什

么托幼质量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间接影响，并使其他

关联更加紧密。有大量研究表明，家长、特别是母亲的

就业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参阅Brooks-Gunn et al. 

2010；Han et al. 2001）；也有实证研究证明，家长的满

意度和幸福感对儿童成长产生积极影响（参阅Berger & 

Spieß, 2011；Goodman, 2007；Lovejoyet al. 2000）。

家长和儿童的特征 教育和照料安排 影响

来源: 自制

母亲/父亲
资源 
• 教育
• 收入
• 移民/文化
• 就业
• 家庭类型
• 社会网络
• . . .

母亲/父亲
• 就业
• 就业范围
• 劳动生产率
• 职业和家庭兼顾
• 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
• . . .

托幼机构
教育质量
• 结构质量
• 过程质量
• 取向质量
• 家庭关联度/网络关系
非教育质量

其他教育和照料安排

信息水平

偏好和观点

儿童
能力
• 认知
• 社会-情感
• . . .
健康 
• 慢性病
• 身体障碍 / 
• 精神障碍

儿童
能力
• 认知
• 社会-情感
• . . .
主观幸福感

图一：
托幼质量选择过程及影响分析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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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概念部分所介绍的，家长对各种质量

维度有着不同的偏好。国外和国内的研究都证明了这

一点。比如有多项美国研究称，拥有大学学历的母亲会

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更加重视托幼机构的教育质

量特征（Johansen et al. 1996；Kensinger Rose & Elicker, 

2008）。对此，施雷等人（Shlay et al.2005）在一项针对

美国低收入家庭非洲裔家长的抽样调查中也发现，受

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会优先选择那些能使儿童获得更

多个别照料的托幼机构。如果教学课程包含有计划的

学习活动和游戏活动的话，她们也愿意为此花更多的

钱。

但同时也有人指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对托

幼机构的非教育质量特征也更为重视，比如托幼机构

的位置、费用和开放时间等（Johansen et al. 1996）。比

利时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

而言，托幼机构的位置和质量并没有像对高学历家长那

么重要（Vandenbroeck et al. 2008）。此外，一些美国的

调查研究还发现，在高收入或高工资与较强的教育质

量偏好加上次强的非教育质量偏好之间存在明显的相

关性（Johansen et al. 1996；Peyton et al. 2001）。在比利

时的研究中发现，与非少数族裔家长相比，少数族裔家

长更不重视非教育质量特征，比如托幼机构的开放时间

（Vandenbroeck et al. 2008）。12

而对德国数据的分析结果则显示，德国家长在选

择托幼机构时，既重视非教育质量方面，也重视教育质

量维度。2013年，德国社会经济调研项目（SOEP）一项

名为K2ID-SOEP（德国儿童托幼）的附加研究项目显示，

家长在选择托幼机构时，离家近是首要决定因素：在被

访者中，有将近80%称托幼机构与住所或工作地点的

距离近是最重要的五大选择理由之一（请见表一）。另

一个主要的选择理由是托幼机构每天的开放时间——

不过也有超过50%的被访者表示，托幼机构的教育方

案也是五大选择理由之一。

在根据家长的教育背景对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分

析后，我们还发现：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相比，拥

有大学学历的家长在选择托幼机构时更有可能将教育

质量（如托幼机构的师幼比例、教育方案）作为最重要

的选择标准。相对而言，他/她们认为其他质量特征

（如离家或工作单位的距离、开放时间）的重要性要低

一些（Stahl et al. 2016）。此外，一项针对德国西南部地

区的数据研究（ESKOM-V：“移民家庭儿童语言与文化

能力的获得”）表明，与有移民背景的家庭相比，没有

移民背景的家庭更多将质量作为自己选择托幼机构时

的重要标准（Klein et al. 2016）。

此外，从每年公布的“儿童促进法案（KiföG）实施

评估报告”中，我们也可看出家长对特定质量要素的偏

好：在所有被访的0-3岁儿童家长中，有41%希望能得到

全日制托育名额（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

务部，2015）。在“U3社区需求调查”项目对各区青少

年管理局进行调查时发现，托幼机构现有的每日提供

照料的时间往往与家长的偏好不相符：平均来看，每周

提供照料时间在35小时以下以及在36到44小时之间的

托幼名额不足，而每周提供照料时间在45小时以上的

托幼名额则过多（Fuchs-Rechlin et al. 2014）。

除了每日照料时间的长短之外，许多家长认为，一

12  此外，加拿大和意大利的研究也显示，家长在对其子女的托幼
机构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质量要素以及灵活性和实用性/针对性是
不同的（Lehrer et al. 2015; Scopelliti & Musatti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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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类别 最重要的原因 5大最重要原因之一

% 原因 % 类别 % 原因 % 类别
离住所/家/工作单位近

非教育质量
/实用性

42,5

65,1

78,3

88,1每日开放时间 9,9 53,4

兄姐在同一家托幼机构 12,6 36,5

班级规模/每位托幼教师需要看护的儿童人数

教育质量

4,6

23,7

41,2

79,2

托幼教师的培训 2,5 26,5

具有不同背景来源的托幼教师 0 2,6

游戏/教学材料的配备，花园或室外场地 3,3 58,9

教育方案 13,2 54,5

家长是否可以参与决策 0,2 7,9

有其他家长/熟人的推荐
其他

2,6
11,2

27,2
35,7

没有其他选择 8,6 8,6

总和 100 100

数量 （N） 795 799

备注：结果经过加权处理。资料来源：2013 K2ID-SOEP 家长问卷调查13（数据由笔者计算得出）

13  有关 K2ID-SOEP 家长问卷调查，请参见卡梅尔等人的报告
（Camehl et al, 2015a）。

家托幼机构开园和闭园的时间点也很关键：在德国西

部地区的城镇中，有2%-20%的家长称上午7点之前需

要托幼服务，有3%-25%的家长称下午17点之后仍需托

幼看护。而无论托幼服务涵盖的时间范围如何，有超过

80%的家长希望托幼机构可以提供午餐（同上）。总体

而言，家长注重得到持续稳定的托幼解决方案，并希望

托幼服务种类以及对应的各类教职人员数量能少一些

（Klinkhammer 2008）。

更早一些的德、美两国比较研究证明，德国托儿所

适龄儿童（三岁以下）家长最为重视的是孩子和保育人

员及其他孩子之间的互动（Tietze & Cryer, 2004）。而对

于德国幼儿园适龄儿童的父母来说，是否有儿童活动

场地以及幼教人员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方式则是他们最

为重视的质量特征（Cryeret al. 2002）。因此，托幼服务

人员的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在德国青少年研究所（DJI）的“德国部分联邦

州灵活及扩展式托幼工作的发展”项目所做的群组讨

论和访谈中，家长们还强调指出与保育人员之间信任关

系的重要性，他/她们期望在教育问题中也可以得到后

者的部分帮助（Klinkhammer, 2008）。这一结果与德国

青少年研究所之前在全联邦范围内开展的名为“儿童

之地”的示范项目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后者称，家长

把托幼机构也看作是一个沟通场所，他/她们在这里不

仅可以和其他成年人交流意见，而且也能更好地满足自

身的需求（Ledig et al. 1996）。

克莱因等人（Klein et al. 2016）在报告中指出，德

语水平较低、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不太会选

择离家较远（但质量可能更好的）的托幼机构，而更愿

意选择离家最近的那家。此外他们还观察到，如果在离

家最近的幼儿园中，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比例越高，那么

那些有移民背景的家长选择这家机构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而没有移民背景的家长选择这家机构的可能性则

会越小。

尽管每位家长对不同质量要素的重视程度不尽

相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国内外研究均指出，家长

对自己孩子所上托幼机构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例如

Britner & Phillips, 1995；Leach et al. 2006；Lehrer et al. 

2015；Peyton et al. 2001；Scopelliti & Musatti, 2013）。

在德国，“儿童促进法案（KiföG）实施评估”报告

介绍了0-3岁儿童的托育状况。报告称，家长对托育服务

打出的平均分数为“良好”（Alt et al. 2013）。从2009-2014

年，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托育机构儿童家长比例处

于85%-91%的区间内（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

年事务部，2014，2015）。

与“儿童促进法案（KiföG）实施评估”系列报告不

同，穆勒等人（Müller et al. 2013）把考察范围扩展到更

大年龄段儿童的家长（0-6岁）。不过在其2010年的分析

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儿童家长对托幼机构表示出了相当

表一：
父母给出的选择托幼机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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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满意度：各个评估单项的平均满意度——在从0

（完全不满意）到10（完全满意）的评分条上——均处

于7-8之间，其中只有对入托费用满意度的平均值较低，

为6.1。

德国社会经济专家组（SOEP）的K2ID-SOEP（德国儿

童托幼）附加研究项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Camehl et 

al. 2015b）。除了托幼费用——这一项的家长（非常）满

意度同样是最低的——之外，机构与家长的合作这一

项的满意度相比而言也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从统计数

据来看，在所考察的各个质量维度中，幼儿园儿童父母

对其中一半质量维度的满意度，较之0-3岁儿童家长明

显要低。而家长对不同质量要素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他/她们是如何评价质量的。从总体满意度来

看，关键在于家长的各种愿望是否得到了关照。该项目

的结论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托幼机构在满足家

长愿望方面提供的支持和家长对托幼机构工作的参与可

以提升家长的满意度（Britner & Phillips, 1995；Scopelliti 

& Musatti, 2013）。相反，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总

体满意度——根据卡梅尔等人（Camehl et al., 2015b）的

研究——和家长支付的托幼费用之间没有关联。

一方面，家长对其子女所送的托幼机构表示相对

满意；而另一方面的调查却发现，专家们对德国儿童托

幼机构的质量只给出了中等水平的评价（参阅Tietze et 

al. 2013）。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家长质量评价和专家质

量评价之间的偏差究竟有多大。此外，家长对托幼机构

质量的看法也和托幼机构从业人员的看法有所不同。

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家长在评价托幼质量时存在信息缺

失的问题。不过，家长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所选择的是一

家较次质量的托幼机构，也不会认为自己在评价该机

构的质量时会弄错（参阅Camehl et al. 2015b）。对于家

长、专家及托幼从业人员这三者对托幼机构质量评价

之间的偏差，已有人根据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

统分析。

在美国所做的一次大规模托幼机构儿童家长调查

中，克莱尔和布齐纳尔（Crayer & Burchinal, 1997）得出

结论称，和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相比，家长对子女所上托

幼机构的质量特征总体评价过高。相应地，家长和观

察员在评价具有很高过程质量的机构群组时，相互间

的差异也就最小。此外，对于家长易于观察到的质量标

准，双方的评价结果差异也很小（比如托幼机构的硬件

设施）。莫坎（Mocan, 2007）在对同一组美国数据进行

相似的分析后，也得出结论称:家长比经过培训的观察

员更容易高估质量。此外他还发现，家长对托幼机构的

某些特征产生曲解，将其视为良好质量的标志，尽管这

些特征和教育质量并无关联。另一项对美国和德国数据

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称，德国的家长也一直对自己孩子

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不过，德

国在这方面的差异要比美国小（Cryer et al. 2002）。

希腊所做的两个研究项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即

家长 对 子女所上 托 幼 机 构的 教育和照 料质量 的

评价过高（Grammatikopouloset al. 2014；Rentzou & 

Sakellariou，2013）。不过，格拉玛狄克普洛斯等人

（Grammatikopouloset al. 2014）同时发现，对不同质量

特征过度评价的程度相当稳定：对于被经过培训的观

察员评分最低的那些质量特征，家长也打了最低分，反

之亦然。来自瑞典的研究显示，那些被经过培训的观察

员列为较高质量等级的托幼机构，其在机构组织、促进

儿童成长和从业人员教育水平及总体质量等方面来自

家长的得分也更高（Kärrby & Giota, 1995）。它们之间的

相关性呈现为中等强度：即当涉及子女托幼质量时，家

长具有中等水平的评判能力。加拿大针对托幼机构中

四岁儿童家长做过一项抽样调查，莱勒等人（Lehrer et 

al. 2015）发现，在所考察各质量维度的子量表上，由经

过培训的观察员给出的分数和家长满意度之间，存在

小到中度的相关性。不过这里的研究也得出明确结论：

与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相比，家长对托幼机构质量的评

价是过高的。14

托夸蒂等人（Torquati et al. 2011）在研究中使用美

国的一组数据，其中也包括了经过培训的观察员和家

长评价托幼机构质量的相关信息。从观察员对项目质

量的评价中很难预测出家长的评价。当然两者的相关

性强度不高，这表明家长和观察员的观点吻合度是有

限的。另外一项新西兰的研究也把家长对不同托幼质

量维度的满意度与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的质量评价放在

一起进行考量（Barraclough & Smith, 1996）：但该报告

无法在家长评价和观察员评价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关

联。另一项对44家有四岁儿童的加拿大托幼机构所做

的调查显示，家长对具有高资质的保教人员总体评价

过高，而对低资质保教人员的评价则过低（Howe et al. 

2013）。

14  厄瓜多尔的一项大规模幼儿园儿童研究项目得出同样的结论，
即家长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人员/教师的评价几乎全都是好或非常好

（Araujoet al. 2016）。不过，家长对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学生
有更好互动、更能提高学习成绩的教师的评价平均来说会更高。然而，
尽管意识到教师质量的差异，家长们也几乎不会采取相应的家庭教
育措施来促进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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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数研究对家长的质量评价和托幼机构工

作人员的质量评价进行了对比。比如巴罗斯和里尔

（Barros & Leal, 2015）在研究中选择的是1-3岁儿童的

家长、独立观察员及葡萄牙托幼机构保教人员的质量

评价。结果显示，家长和托幼机构专业人员对托幼质量

的评价明显高于观察员的评价。但是，三方评价之间的

相关性一般，其中观察员和托幼机构专业人员之间的

一致性要高于观察员和家长之间的一致性。同样，卡梅

尔等人（Camehl et al. 2016）基于德国K2ID-SOEP的研究

结果也发现，家长质量评价和托幼专业人员质量评价

之间的差异更大一些。但是，不同质量特征的差异程度

相差很大。在那些家长易于观察到的特征上，家长和托

幼专业人员之间的差异要小一些。不过，差异程度的大

小和家长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托幼机构的其他特征无

关。

总体来说可以认为，家长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其

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而且家长的质量评价与经

过培训的观察员或托幼机构工作人员的评价之间具有

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然而跨国研究项目的结果显示，与

经过培训的观察员相比，家长对托幼质量通常会给予

过高或是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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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量对托幼机构的选择性使用进行分析的

调查研究之外（参阅Schober & Spieß, 2013；Schober & 

Stahl, 2014），目前也有许多国外和部分德国国内研究项

目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如何使用具有特定质量特征

的托幼机构进行调查和分析。

迄今为止，国际上针对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与家庭

所使用托幼机构质量之间系统相关性的研究得出了五

花八门的结果。差异不仅存在于所分析的不同国家之

间，而且也取决于调查所涉及托幼机构的具体质量维

度和家庭的具体社会经济特征。在这里，我们将介绍

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而不是涵盖所有的国际性研究。

根据美国对十个地区890名儿童所做的抽样调

查，麦卡特尼等人（McCartney et al. 2007）以  NICHD-

SECCYD 数据（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

所---早期儿童护理和青少年发展研究）为基础，发现

在过程质量和母亲的教育背景之间存在正相关。也就

是说：受教育年限更长的母亲，其子女所上托幼机构

的过程质量要高于平均水平。皮安塔等人（Pianta et al. 

2002）对同一样本中的223个孩子进行分项抽样研究，

结果同样发现，从统计数据来看，在更高的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和更高的托幼机构过程质量之间存在统计学

意义上的显著关联。不过当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并

进行多变量分析时，基于0-15个月儿童的相关数据，研

究人员并不能断定在过程质量和母亲的教育程度之间

存在正相关性（NICHD 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络，1997）。

在另一项研究中，博尔格和斯卡尔（Bolger & Scarr, 

1995）对美国三个制订了不同最低法定标准的联邦州

120所托幼机构中的636名儿童进行了调查。他们采用

过程质量和结构质量的综合质量值来反映托幼机构的

质量。结果同样显示，在更高的托幼质量和家长的受教

育年限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相关性。相

反，在家长的职业地位、家庭收入和质量测量结果之间

并不存在关联。

与此相反，卡洛里等人（Karoly et al.,2008）在“RAND

加利福尼亚学前教育研究”中，针对加利福尼亚托幼机

构中的615名儿童，对托幼机构的多项结构及过程质量

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并未发现在母亲的高学历和其子

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之间存在关联。相反，同一数据

证明：有移民背景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过程质量平均

略低于父母生于美国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Karoly & 

Gonzalez, 2011）。

此外，有些美国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在家庭收

入和托幼机构质量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如 NICHD 早期

儿童护理研究网络，1997）：来自富裕和穷困家庭的儿

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平均而言更好一些，而那些收

入刚刚位于贫困线之上家庭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

量是最差的。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U型关系只

在部分质量指标上可以观察到。尽管如此，来自高收

入家庭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平均而言是最高的

（Dowsett & Huston, 2008；Phillips et al. 1994）。

尤其在过去几年中，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托幼机构

中的社会群组成分，并将其看作结构质量的一部分。针

对这一质量指标，不同托幼机构似乎也存在明显差别。

比如瑞德等人（Reidet al. 2015）在针对美国的研究报告

中提到，在其所调查的2966名儿童中，大多数人所在的

托幼班级不仅是根据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往往

也是根据民族来划分的。

根据《千禧世代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

一项对英国628个家庭和299家托幼机构所做的调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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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阐释这一特征时，需考虑到这项研究是在英国进行的。

出结论称，来自经济弱势家庭（即单身父母的子女，父

母均无工作的儿童，住在租赁房屋中的儿童15）的儿童

所上托幼机构的过程质量要高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

所上的托幼机构（Matherset al. 2007）。据作者推测，其

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多上的

是公立托幼机构，而这些机构所聘用的都是经过教育

专业培训的教育工作者/教师。

一项基于英格兰地区20多万名儿童的“学校普查

和幼儿普查（Schools census and Early Years census ）”

数据的最新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来自贫困居住

区（根据“收入丧失影响儿童指数（income deprivation 

affecting children index）”来测算）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

构更多会配备至少一名经过教育学专业培训的专业人

员和/或一名“幼儿专业人员（Early Years Professional）”

（Gambaroet al. 2015）。同时，其他针对英国教育标准

办公室（Ofsted）质量评价的分析则显示，来自社会弱

势群体居住区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过程质量更低

（Gambaro et al. 2015；Ofsted 2012）。

迄今为止，德国国内针对托幼机构质量社会经济

差异的调查相对较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学者们首

先指出，在有移民背景和没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

幼机构的质量之间存在差异。

一项对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96所幼儿园的543名

儿童所做的分析（BiKS研究——“学前和学龄儿童的教

育过程、能力发展与选择决定”）得出结论称，有移民

背景的儿童（即至少父母一方的母语不是德语）和没有

移民背景的儿童相比，只有大约一半的概率会上高质量

的幼儿园（Lehrl et al. 2014）。在所调查的两个过程质量

指标中，有一个存在上述模式，而且即使考虑到其他社

会背景特征，这一模式也依然存在。相反，研究者在托

幼机构质量与母亲的教育程度之间、以及与家庭中父

母的最高职业声望之间并未发现关联。

库格尔和克鲁茨尼奥科（Kuger & Kluczniok, 2008）

在用多变量分析方法对相同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有

移民背景儿童比例较高的幼儿园班级的过程质量普遍

更低。但是，移民背景儿童的高比例又和结构质量的部

分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比如班级规模更小、师幼比例

更合理等。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巴伐利亚和黑森两州

在资助托幼机构时为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提供了额外的

资源（参阅Hogrebe, 2014）。

而对NUBBEK（儿童早期教育、照料和培养国家研

究项目）数据的分析也可发现同样的关联。该项目对8

个联邦州中567个日托班级的质量进行了调查，这些班

级共有1956名2-4岁的儿童（Tietze et al. 2013）。贝克

等人（Beckh et al. 2014）在对其中534名2岁的日托儿

童所做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虽然过程质量较高的班级

中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平均而言高于中等质量班级儿

童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二者的相关性较低。提策等人

（Tietze et al. 2013）还发现，在其调查的265个“幼儿园

班级”和240个“托儿所班级”中，拥有移民背景儿童（

根据母亲或父母的母国来定义）比例高（≥67%）的班

级的过程质量，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要低。

在对 德国国家教育调查 研究（“NEPS”，第二

组“幼儿园”）所做的全国幼儿园典型抽样调查进行多

变量分析后，结果显示，并未测量到德国幼儿园在结

构质量特征方面——比如班组规模、师幼比例和教师

进修频率等——存在社会经济差异（Becker & Schober, 

2015）。不过分析也显示，教育水平较低的家长以及非

以德语为母语家庭的孩子所在的托幼班级更少举办特

定的活动，比如郊游。此外，这些孩子所在班级配备的

游戏设施和材料也更少一些。

贝克尔（Becker, 2010a）在其报告中也指出，德国

西南部某地区有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儿童（即至少父母

一方或祖父母一方在土耳其出生）所上幼儿园的软、硬

件设施质量要低于德国儿童所上的幼儿园。这些数据

来自ESKOM-V（学龄前移民儿童语言与文化能力的获

取）项目，包括了466个德国家庭和440个土耳其家庭

的子女信息。另一项针对1084个家庭的数据调研结果

（Becker, 2010b）表明，拥有大学毕业学历的家长和在

德国出生的家长较少选择移民背景儿童比例高的幼儿

园。这一发现尤为重要，因为即便是考虑到居住区域的

空间隔离——即当家庭所在区域中移民背景儿童的比

例相近时，依旧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而一项基于K2ID-SOEP（德国儿童托幼）附加研究

项目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母亲教育程度较低以及

具有（间接或直接）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

软、硬件设施数量更少（Stahl et al. 2016）。此外，对这

些儿童而言更差的托幼条件还包括传统的结构质量

特征，如班组规模、师幼比例和教师的进修/继续教育

等。最终，母亲教育程度较低以及有移民背景的儿童会



18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更多地进入不以德语为母语儿童比例较高（至少30%）

的班级（Stahl et al. 2016）。研究中也考虑到了家庭居住

地的多个特征（例如，托幼机构中3-6岁儿童所在家庭

的区域来源组成，以及居住区域的移民家庭数量等）。

相反，在调查结构质量指标时，来自单亲家庭和低收入

家庭的儿童几乎没有遭遇统计学意义上的重大“短板”，

也就是说，这些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并不会更差。

该研究项目总计调查了德国（包括德国东部和西部地

区）647所托幼机构的818名儿童。

另一项调查——基于奥斯纳布吕克6777名儿童的

入校调查数据——则得出以下结论：和没有移民背景的

儿童相比，父母不在德国出生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的

社会成分平均来看更为不利（Biedinger et al. 2008）。社

会成分包括家长的教育背景及失业率、家庭结构以及

儿童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的信息。

前文所述的研究所考察的都是过程质量或结构质

量指标。而在家庭背景与取向质量或家庭关联度之间、

及其与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合作沟通之间的相关性方

面，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基于K2ID-SOEP（德

国儿童托幼）附加研究项目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社

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群组中，有一部分会进入取向

质量更低的托幼机构（Stahl et al. 2016）。相应的关联

既出现在质量保障、教育工作的组织安排方面，也出现

在托幼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工作热情及其对自身角色和

托幼机构责任的认知方面。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对于单

亲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来说，其家长在与园方合

作方面存在“短板”。

就德国总体而言，首先，与没有移民背景的儿童相

比，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的托幼机构的质量会更低

一些；在父母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身上，也有类似但不

十分明显的发现。在家庭收入方面，德国的社会差距不

像英美两国那么大，原因可能是德国的托幼收费制度

是由政府调节并与收入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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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对托幼服务与母亲就业

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大量的调查分析。然而很少有人研

究托幼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母亲（和父亲）对家

庭或日常生活的满意度，尽管最近几年陆续有研究开

始关注这一问题（如Becker 2008；Brodeur & Connolly, 

2013；Kroell & Borck, 2013；Schober & Schmitt，出版

中；Yamauchi 2010），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或很少考虑到

托幼服务的质量构成，因此我们接下来将着重探讨这

方面的问题。

在关于家长（主要是母亲的）职业工作以及家长

主观幸福感各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托幼质量影响

的相关文献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其中有些研究聚焦

于家庭与工作的和谐兼顾方面存在的冲突和满意度，

后文中我们还将专门讲述这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

这些调查研究中，有些不仅考察了托幼机构的保育安

排，而且还考察了其他托幼形式，比如儿童日间托管所

或非正规的家庭外照料等。

除此以外，绝大多数研究仅仅考察了家长的质量

评价结果，但没有追溯外部的信息源（比如专家评价或

教育人员问卷调查等），而后者可能会对各托幼机构的

教育质量和保育质量提供更为客观的认识。有少数研究

除了考虑到其他所观察到的第三方变量之外，还运用了

统计学方法。出于方法原因，这些研究无法针对儿童早

期教育和保育质量对家长产生的因果效应进行分析，而

大多只是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尽管相关

研究很少，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因果

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把相关研究分成三组进行介绍：

（1）托幼质量和家长就业、就业范围与劳动生产率之

间的关系；（2）托幼质量和家长对兼顾职业家庭满意

度之间的关系；（3）托幼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

系。

美国的多项科学调查在对非教育质量标准进行研

究时，将目光投向了当地托幼机构地理位置的远近及

其与家长就业之间的关系。梅尔斯（Meyers 1993）对

255位单身母亲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结果作了分析，这

些母亲均领取社会救济，子女年龄在13岁以下，并且是

第一年参加融入工作岗位培训项目。梅尔斯在报告中

称，如果托幼机构和融入项目之间的距离太远，那么这

些母亲很可能会放弃参加培训项目。

与此相似，美国一项针对1565位学龄前儿童的母

亲所做的抽样调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最近的一

所托幼机构离家的距离超过10分钟车程以上，那么她

们很可能会放弃工作（Hofferth & Collins, 2000）。这一

关联可以在挣取低水平小时工资和高水平小时工资的两

部分母亲身上发现，但并不见诸于中等水平小时工资的

母亲。16 另一项对321位正在就业且子女在3-4岁的美

国家长所做的问卷调查则显示，在已婚母亲、单身母亲

和已婚父亲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会在其他雇主提供距

离工作岗位更近的托幼服务时选择跳槽（Goldberg et 

al. 1989）。

在托幼安排的稳定性方面，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

16  这里所指的小时工资为潜在的估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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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关于“脆弱家庭与儿童幸福研究”（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项目所做的一次问

卷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部分幼儿母亲曾经面临看护

方失约的难题（Usdansky & Wolf, 2008）：在1309位未

采用家长看护方式的受访母亲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称外

部看护服务在上个月至少（在提前通知或毫无准备的

情况下）失约一次。将近一半的受访者称因此而未能去

上班，尤其是那些很少得到其他亲属或熟人帮助的母

亲。霍菲特和柯林斯（Hofferth & Collins, 2000）根据美

国的调查数据发现，看护安排的终止——对笔者来说

这是托幼稳定性的一项指标——会增加母亲放弃工作

的概率。这一点适用于中等水平工资和高水平工资的母

亲，但并不适用于低水平（潜在）工资的母亲。不过米

勒（Miller, 2006）却认为，总体来看，托幼安排的不稳

定性对幼儿母亲失去工作岗位的重要性有限。她的结

论依据是其本人对美国三个联邦州2266名2-9岁儿童母

亲参加的融入工作岗位培训项目的评估数据所做的分

析。

其他一些研究则考察了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

构的满意度指标。格林贝格和奥尼尔（Greenberger & 

O’Neil, 1990）对哥德堡等人（Goldberg et al. 1989）所用

的同一问卷调查进行了分析，他们主要研究了托幼质量

与家长对雇主单位的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托幼

质量是由家长进行评价的。结果显示：父亲对托幼质量

的评价越高，他们对雇主的忠诚度也就越高，然而这一

关联效应并未在母亲身上体现出来。布法尔迪和爱德

温斯（Buffardi & Erdwins, 1997）开发出一套用来测量

家长对看护自己子女的教育专业人员满意度的全方位

工具，其中包括了沟通力、可靠性和用心程度等多个维

度。根据两项针对有年幼子女（平均年龄分别为1.5岁

和2.3岁）的上班母亲所做的抽样调查，研究人员证实：

如果家长对专业教育人员的用心程度更为满意，那么

他/她们对雇主单位的忠诚度和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会更

高。菲尔德曼等人（Feldman et al. 2004）曾对美国98位

子女为3-5个月大的双职工父母做过一次小型调查，并

得出以下结论：对于那些在子女出生后很快重归工作岗

位的家长来说，当他/她们对子女托幼质量的评价很高

时，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工作绩效很高。相反，在那些子

女出生后长期中断工作的父母身上，未发现在托幼质量

和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

梅尔斯（Meyers, 1993）得出的结论是，对子女所

在托幼机构不满意的单身母亲和满意的母亲相比，更

可能会在参加融入劳动力市场培训项目的一年之内放

弃。其它可能导致其放弃培训的重要因素还有：父母生

病时托幼机构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较低，家长对托幼

机构“安全”和“信任”两个质量维度的评价较低，托

幼机构人员配置不符合官方的“NAEYC（全美幼教协

会）认证标准”要求等。17 霍菲特和柯林斯（Hofferth 

& Collins, 2000）的研究是少数几个兼顾家长评价以外

质量维度的研究项目之一，但他们并未在某地区的平

均师幼比例与母亲退出职场的概率之间发现任何相关

性。18 不过，如果该地区的托幼费用很高，那么低水平

（潜在）工资的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会降低。笔

者推测，这一乍看起来违反直觉的结果体现出托幼质

量的影响力：因为在美国，托幼机构的高质量是和家长

缴纳的高费用相挂钩的，因此，当平均托幼费用和托幼

质量都高的时候，家长更不太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

除了上述关注家长的职业特征和大多由家长自评

的托幼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外，还有少数一些所谓

的“干预”研究。其目的是：为随机选出的群体（“实

验组”）提供高质量的托幼服务，然后将其与未获得这

种“干预”、因此没有托幼机会或托幼质量很低的“对

照组”进行对比。这些研究发现，优质托幼会产生因果

影响，但是并不总能分清哪些是单纯由托幼服务的提

供造成的影响，哪些是托幼质量导致的后果。

基斯科和西尔弗贝格（Kisker & Silverberg, 1991）更

早时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对有幼年子女且接受救济的

家长进行了抽样调查。他/她们接受救济的前提是参与

就业或接受培训，并在寻找托幼机构时得到有关部门

的帮助。和对照组相比，在实验组的136位主动参与者

当中，较少有人声称自己在寻找托幼机构和承担托幼

费用方面遇到过问题。相反，家长们更多遇到的是托幼

机构的质量问题。后者常常成为他/她们结束或缩短工

作和培训的一个理由。19

在 美 国的另一项 调 查 中，布 鲁克 斯 -甘 等人

（Brooks-Grunn et al. 1994）对特定儿童群组的985个家

庭做了抽样调查。实验组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比如定

期家访、参加家长小组、孩子到了两岁能上优质托幼机

构等。和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母亲们会更早地重返职

场，并更长期地工作。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优

17  该标准是在幼儿教育和照料方面优质教育实践的准则。它由美
国幼儿教育协会（NAEYC）公布，该机构是美国一家大型公益组织，
同时也负责对优质托幼项目进行认证。

18  该发现与瑞格比等人（Rigby et al. 2007）的研究结果相矛盾，后
者认为：在家长的就业率、美国联邦州关于师幼比例和保教人员进
入托幼机构工作之前及期间接受培训的最低标准的严格程度之间，
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19  尚不清楚的是，和对照组的母亲相比，实验组的母亲是否会在
子女入托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选择质量更差的托幼机构；或是是
否由于参加了这一项目及其包含的家长培训和咨询而认识到托幼质
量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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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托幼服务项目能对家长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初学者项目”（Abecedarian-Project）还提供了进

一步的证据，该项目对111个社会弱势程度较高的家庭

进行了抽样调查（Ramey et al. 2000）。实验组的儿童从

出生到5岁期间接受了免费的全日制优质托幼服务。当

这些孩子长到15岁时，干预措施对母亲的就业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而在没有得到如此高质量保育服务的对

照组中，只有少数母亲去上班工作。

其他一些研究则关注更优质的托幼服务能否改善

家长对工作与家庭和谐兼顾的感受。有人对一家美国

大型企业的约300名雇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一方面无法为以下假设提供证明，即企业提供日托服务

（on-site child care）可以减少员工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

突（Goff et al. 1990）；而研究另一方面又证实了，员工

的托幼满意度提高后，会减弱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

感，从而会显著降低员工的缺勤率。格林贝格和奥尼尔

（Greenberger & O’Neil, 1990）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

结论。他们认为，家长如果感到托幼机构的质量差，那

么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便会加剧，从而影响到父母

中就业一方对自身角色的感受——但这只涉及已婚母

亲。在一项针对多家美国联邦机构1675名雇员所做的大规

模抽样调查中，爱德温斯等人（Erdwins et al. 1998）发现，在

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总体满意度与他/她们对职

业和家庭角色平衡的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意

义上的相关性。这一结论同时适用于母亲和父亲——

但是在爱德温斯等人此后的一项研究中（Erdwins et al. 

2001），却无法证明这一关联。

布法尔迪和爱德温斯（Buffardi & Erdwins, 1997）还

在研究中发现，当家长对某些（涉及教育专业人员特征

的）质量维度的满意度提高后，他们的角色冲突感（即

工作与家庭难以两全的问题）会弱化。另外两项类似的

调查（Payne et al. 2012；Poms et al. 2009）在进行测量时

又增加了其他质量维度。在对392名子女在上托幼机构

的全日制工作母亲进行抽样分析时，珀姆斯等人（Poms 

et al. 2009）也获得了同样的发现：当家长对以教育专业

人员特点为主的质量维度表示更加满意、同时也对托

幼机构的总体情况感到满意时，家庭与工作互相冲突的

问题便会减弱。佩恩等人（Payne et al. 2012）在其研究

中发现，除了家长对特定教育质量特征的满意度之外，

家长对托幼费用和托幼机构所在位置远近的满意度也

会减少职业与家庭难以兼顾的问题。也就是说，托幼机

构的优质、低价及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会提升家长对工

作与家庭和谐兼顾的满意度。此外，家长对托幼机构质

量的满意度越高，也会使他/她们有1）更强的心理幸福

感；2）更低的缺勤率；3）更不愿意跳槽——这一相关

性的原因在于家长能够更好地兼顾家庭与职业。佩恩

等人的研究（Payne et al. 2012）是基于对316位有学龄前

子女的大学职工所做的抽样调查。

在家长、尤其是母亲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面，主

要测评的是他/她们的心理健康状态，而很少会涉及生

理健康情况。而格林贝格和奥尼尔在美国所做的调查

（Greenberger & O’Neil, 1990）结果显示，当已婚母亲和

单亲母亲感到子女所在托幼机构的质量较差时，她们

会出现更多的生理问题。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单身母

亲组中，如果对托幼机构的质量评价较差，那么和那些

认为托幼机构优质的母亲相比，她们会产生更多的抑

郁症状（参阅Goldberg et al. 1992）。法甘（Fagan 1994）

对54位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全日制工作母亲进行了小范

围的抽样分析，结论是：如果孩子上的托幼机构离家或

工作单位距离近，那么这些母亲会比那些工作单位离

托幼机构很远的母亲更多地参与托幼机构的活动。

而更多地参与托幼机构的活动又会减轻母亲的抑

郁症状。对111位孩子年龄在3-4岁的低收入黑人单身

母亲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母亲对托幼机构的

满意度和母亲的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关联：她们对托幼

机构越不满意，就越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但她们的

生活满意度与之并无关联（Jackson, 1997）。普莱斯等人

（Press et al. 2006）对680名孩子不到13岁的母亲进行

了调查，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当妇女因托幼费用或质量

原因而要更换托幼机构，或称与托幼机构之间存在较

大问题的时候，她们会表现出更强的抑郁症状。这一相

关性在高收入行业的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基于对129名在职已婚母亲所做的分析，爱德温斯

等人（Erdwins et al. 2001）发现，母亲对托幼机构的满

意度越高，她们的“分离恐惧感”（指母亲们担心长时

间和自己的孩子分离）就越低。同样，布法尔迪和爱德

温斯也在研究中（Buffardi & Erdwins, 1997）重点考察了

家长对和保育人员沟通交流的满意度与母亲分离恐惧

感之间的关联。

一个专题小组根据美国NICHD-SECCYD数据对1194

名孩子年龄在0-3岁的母亲进行了问卷调查（Gordon et 

al. 2011）。结果显示，那些被母亲因为质量或对这种保

育形式的偏好、而非出于实用原因所选择的托幼机构，

也被独立观察员评价为质量更高。另外研究者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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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分析选择原因便可了解母亲的精神健康状态：如

果一位母亲主要从质量而不是实用角度出发来选择一

家托幼机构，那么她就不会太抑郁。相反，母亲的抑郁

程度和由经过培训的观察员对托幼机构所作的质量评

价之间没有相关性。

另外有少数研究指出，在托幼质量和其他维度之

间——比如当孩子在学校里时家长的热心程度——也

存在关联。一项基于NICHD-SECCYD数据的研究证实了

托幼质量对家长参与程度的长期影响（Crosnoe et al. 

2012）。孩子上优质托幼机构的时间越久，那么他/她们

进入小学一年级以后，家长和小学教师之间沟通也会

越紧密。这一关联有时也会体现在孩子的认知能力上，

因为认知能力既和托幼质量之间、也和家长老师之间

的沟通程度之间呈正相关性。此外，在高质量托幼机

构中接受保育的时间越长，那么儿童家庭学习环境的

激励质量（即互动关系及儿童家中的软、硬件设施）也

就越高，而这又会促进家长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分析均

表明，在托幼质量和托幼形式这两个因果变量中，前者

更为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美国研究指出，在更优质的托

幼服务和家长的就业、其他职业特征以及更好地兼顾

工作和家庭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在优质的托幼服务

和母亲的主观幸福感（通过测评她们的心理健康）之

间，总体而言存在相关性。但是许多此类研究都基于小

规模的抽样调查，而且往往只针对特定群体（比如单身

父母或社会弱势群体）。此外，也并非总能用因果关系

来解释相关性，尤其在托幼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比

如，情绪抑郁的母亲可能少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好

的托幼机构，或者她们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评价会

低于那些不抑郁的母亲。因此，美国地区的相关成果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对已知的诸多关联在哪些方面产生

影响进行分析。

上述研究成果均以美国数据为基础，而德国的情

况却相反，因为据我们所知，类似可比性的分析在德国

几乎没有做过，也就不存在相关的研究，依据微观数据

来精确地考察托幼质量和其他涉及职业家庭兼顾的家

长特征之间的关系。20 只有少数几项基于典型数据的

研究，其中之一便是朔伯尔和施比斯（Schober & Spieß 

2015）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就业和托幼质量之间的关

系。她们根据社会经济调研项目（SOEP）和“德国家庭”

（FiD）研究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将这些数据与德

国官方儿童和青少年事业统计数据中的托幼质量信息

相结合，从而评测出被访者所在青少年管理局辖区的平

均托幼质量水平。她们所调查和分析的是传统的结构

质量特征，譬如班级规模和师幼比例。结果显示，在德

国东部地区，对于0-3岁儿童母亲来说，该地区托幼机

构班级平均人数越多，那么这些母亲去工作的概率以

及她们的工作量就越低。而对于年龄更大儿童的母亲

而言，尚无法观察到各个质量特征之间具有统计学意

义的明显关联。该项研究共抽样调查了3301位母亲。

在托幼规模方面，对上述数据源所做的另一项调

查分析（2007-2012年）证实，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全日制

托幼名额增加之后，双亲家庭中的母亲对家庭生活和

总体生活的满意度有所提高（Schober & Stahl 2016）。

而在德国西部地区，双亲家庭中全职工作的母亲如果

生活在全日制托幼名额非常少的地区，那么她们对自己

家庭生活的不满意度要高于不工作的母亲。该结果是

基于对2612名双亲家庭母亲和591名单身母亲的调查。

20  这并不排除有许多其他研究把相应关联作为研究的子课题、而
非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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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儿童和青少年专业工作法》规定，托幼机构

的任务是促进儿童的成长。这是它们的核心任务，托幼

机构的教育工作属于德国教育体制的基础阶段。从家庭

政策角度来看，托幼机构的工作目标是为儿童的成长

提供支持。因此，所有儿童都应该有机会进入托幼机

构，并且都能获得优质教育——这正是本文研究和探

讨的内容。

托幼机构的另一项核心任务是支持家庭教育，并

让家长更容易实现家庭与职业的兼顾。因此从家庭政

策角度来看，托幼机构的工作目标同样也是帮助家长更

好地实现家庭和职业的和谐兼顾。对于这一点，人们往

往单从数量角度来看待，然而质量方面的考虑其实也

非常重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述两

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只着眼于采用定量实

证方法的研究项目成果，亦即采用微观数据和定量方

法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由于目前德国的相关研究成

果——尤其对于第二方面的问题——相当有限，因此

本文主要探讨了国外的研究项目，在此总结的研究成

果大多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研究结果对德国的借鉴意

义相当有限，但却为德国可能存在的关联给出了一些提

示。

有鉴于此，下面将首先对德国的现状做一个简短的

总结，然后再针对家庭和教育政策以及未来的研究工

作提出一些行动建议。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在德国，除了托幼机构

质量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之外——而这其实是不同的

框架条件所造成的，在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方面也存

在差异。在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儿童中，有一部

分会上教育质量较差的托幼机构。这一结论来自于德

国最新的研究成果——至少从某些特定的质量维度

来看。

比如，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相

对较低。对于某些特定的质量特征而言，也有证据显

示，来自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儿童，他们所上托幼机

构的这些质量特征相对来说更差。对此，相关研究还

无法甄别这一效果是由入托筛选造成的，还是由区域

空间隔离造成的。21 前者是指当某一地区有很多不同

质量的托幼机构时，特定群体的儿童更有可能进入质

量相对较差的托幼机构；后者是指当特定群体生活在

没有优质托幼机构存在的地区。导致上述情况出现的

原因，可能是由于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家庭或

有移民背景的儿童进入托幼机构，增加了这些机构教

育工作的难度，从而使它们的教育质量受到负面影响。

不过，原则上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特定居民区的

托幼机构获得更多的政府资助，从而提高了托幼质量。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会观察到相应的区域隔离效果

了。22 

不管是入托筛选，还是区域空间隔离产生的效果，

有关研究都发现：在德国，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所上托幼

机构的质量相比而言会更差一些。

为了制订相应的行动建议，关键是找出有哪些原

因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质量的差异（请见下文）。不过

针对这些差异的原因及其产生过程，目前只有少量经

过系统论证的实证证据。

而在本研究聚焦的另一个方面，即托幼质量和它

21  本文作者在此感谢伊翁•安德斯（Yvonne Anders）明确指出这一
不同之处。

22  这一情形可以在英国观察到。英国政府为落后地区提供专项拨
款，因此，这些地区的部分儿童反而能比未受资助地区的儿童进入
更优质（至少从某些质量特征来看）的托幼机构（请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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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长“影响”之间的关联，相关结论基本上是以美国

研究为基础而获得的：托幼机构的质量会影响到母亲

的工作和就业。比如当母亲的收入很不稳定时，托幼质

量会让其更容易做出上班工作的决定。托幼质量和工

作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十分重要，它可以提高家长的劳

动生产率。此外，如果家长对子女所上托幼机构的质量

感到满意或者评价较高，那么他/她们对家庭和工作和

谐兼顾的满意度也会提高。也有证据显示，家长的幸福

感——通过测量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和托幼机构

的质量也有关联。不过，我们在分析这些研究成果时必

须十分谨慎，不能将其解释为真实存在的影响关系。

实证研究（包括基于德国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还

证明，家长对托幼机构质量的主观评价不同于经过培

训的观察员所做的评价，也不同于托幼机构专业人员自

身的评价。这可能是家长们总体上对子女所在托幼机

构表示满意的原因之一——尽管有其他研究证明，德国

的托幼质量最多只达到中等水平。此外研究还发现，家

长对不同质量维度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而且给出的评

价也是不同的。那么在广泛意义上，我们可以从这些发

现中获得哪些研究需求和行动建议呢？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托幼质

量和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托幼质量

和它对家长“影响”之间的关联，都存在巨大的研究潜

力。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家长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托

幼机构特定的质量特征之间的关联。有一些美国研究

对托幼质量如何影响与家长职业家庭兼顾相关的特征

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些分析大多是关于相关性的研究，

而相关性并不总是能被解释为实际存在的影响链。在

这一点上，国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德国的相关研究工作来说，随着新数据的不断

产生，针对上述关联和影响还可展开更为深入研究，

比如针对德国国家教育调查研究（NEPS）、BiKS数据和 

K2ID-SOEP（德国儿童托幼）附加研究项目，这些微观数

据包含了大量关于托幼机构质量以及家庭和儿童的详

细资料。在未来，德国还存在很大的研究需求，尤其在

托幼质量与家长就业特征及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

方面。比如，应采用实证方法、系统地研究家长是否会

因顾虑到托幼质量而推迟就业的起始时间或者调整自

己的工作量。此外，对于哪些质量维度对家长的劳动生

产率特别重要的问题，德国还缺乏系统性实证研究的

成果。

针对家庭和教育政策，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行动

建议，这些建议的意义和行动设计则应在进一步研究

中不断完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就托幼机构质量与家

庭职业兼顾之间的关系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言，还

需以德国数据为基础开展进一步研究（请见6.1.）。

已有的措施需要深化、新的措施有待开发，目的是

让孩子们无论来自怎样的社会经济背景，都能进入优

质的托幼机构。必须以缩小差异为目标，以尽早减少教

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并充分利用所有的教育潜力。在

实施现有的提高托幼机构质量的计划和项目时，应考

虑在各个不同的层面、结合各不同的参与方（联邦政

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23 不过，除了单个的、

因而有限的阶段性资助项目之外，若以托幼质量的可持

续改善为追求目标，则需进行更加全面的、更为根本的

变革（请见下文）。

目前，德国家庭政策的一项明确目标便是实现家庭

与工作的和谐兼顾，为此——这可从国外的研究成果中

得到证明——还必须让德国所有地区的儿童和家庭都

能获得优质的托幼服务。相应地，各级政府必须加大

投入，制订措施，除了关心儿童福祉之外，还要考虑到

家长的幸福感。

具体而言，以下措施可以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其中的一些建议在本世纪初或更早之前便已被广为探

讨。然而，随着托幼机构数量的激增、以及它们对家庭

重要性的上升，这些建议显得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此

外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还存在另一种因果关系：我们

不仅要在儿童成长的大背景下探讨托幼质量，而且还

要从不平等角度、结合职业家庭兼顾问题对此加以分

析和研究。

应当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使家长能够更容易地评

价托幼机构的质量。此类措施必须面向所有家

长，而不是首先使那些拥有良好教育背景、本来就

可能获取更多信息的家长受惠，从而导致更大的

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因此，必须运用低门槛、

透明化的措施，让所有家长都能对教育质量进行

23   比如：联邦政府的《托幼机构+》（KiTAPlUS）计划、《语言托
幼机构：因为语言是打开世界的钥匙》计划、联邦政府的《重点托幼
机构语言与融合》计划、联邦和州合作开展的“用语言和文字进行教
育”（BiSS）计划、或者联邦政府的《在实践中学习》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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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这方面可以考虑采用透明化的托幼机构质

量标志或类似工具（参阅Spieß & Tietze, 2002）。

所有的家长都应无需太多交易成本——即花费太

多时间或需要深入了解——便能对托幼机构的质

量做出评价。

所有家长都应意识到优质教育以及选择适当的托

幼机构对子女和自己的重要意义。他们可以从身

边那些在幼儿早期阶段便会接触到的参与方（比

如儿科诊所、家庭咨询机构）处获得这些信息。其

中，家长也应更多地认识到，哪些特定的托幼质

量特征对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尤为重

要，并有助于为儿童进入德国教育培养体系接受

教育做好准备。

很久以来，德国国内一直在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

托幼最低质量标准，从而确保有一套能为德国所

有家庭所用、并适用于所有地区的优质教育最低

标准。如今，教育行业已有足够的实证证据说明一

个优质的托幼机构应当满足的最低标准有哪些。

此外，制订统一的国家质量标准可以向全国公众

发出信号，展示优质托幼对所有儿童和家长的重

要意义。希望借此可以缩小各托幼机构之间的质

量差异，从而减少——即使无法避免——儿童早

期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托幼质量的提高有赖于所有参与方的财政支持：

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24 其中，联邦政

府应当提高其在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例，因为优

质托幼对家庭和工作的和谐兼顾意义重大，而这

正是联邦政府明确提出的目标。这些措施能使全

社会受益，因此联邦政府应加大相关财政扶持力

度，从而确保托幼质量持续稳定的提高。从短期

至中期来看，让更多的母亲参加工作，将会提高联

邦的财政收入，比如通过个人所得税（参阅Spieß, 

2010）。不过，应确保这些联邦资金真正用到了提

高托幼质量的用途上——比如，取消育儿津贴后，

这部分预算资金应划拨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由

于从宪法角度考虑，并非所有的联邦专项资金都

可用于托幼事业，因此需要开动脑筋，充分利用

各种可能的资助手段（参阅Spieß 2010 和Spieß 

2012）。也就是说，联邦不能直接参与托幼机构

运营费用的融资。

各联邦州均应对所有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开展强

制性的定期评估，因为评估是质量保证体系的核

心内容（参阅Tietze 1998）。一次成功的评估可能

为托幼机构带来更多的资金，而一定比例的政府

资金也可以与特定的最低质量标准和/或定期评

估的结果相挂钩。

定期质量评估需要以过程质量为导向，其实这已

是实践中的常态。此外，评估时还应更多考虑质量

的家庭关联度，其中家长的看法非常关键。然而

在目前所采用的多种质量评价方法中，家长的看

法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需审视是否应当补

充进去，尤其是考虑到所有儿童均应享有平等的

教育机会、以及特定质量特征对家长的影响。

根据一些州和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参阅Hogrebe 

2014），有必要定向资助那些因周边环境或儿童构

成（例如非以德语为母语的儿童比例很高）可能面

临托幼条件较差的机构，向其拨付更多的扶持资

金。

从正面激励的角度来看，也可特别资助那些关注

家庭、以及家庭的学习环境和家长幸福感——除

儿童幸福感之外——的托幼机构。一方面，教育

专业人员和家长需要更频繁地开展信息交流，共

同商讨托幼机构和家庭中举办的活动以及儿童成

长的问题，从而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

尤其考虑到家庭和工作的和谐兼顾，在关注儿童

成长的同时，还应推动非教育质量特征的改善。

—

—

—

—

—

—

—

24  在过去几年中，联邦政府一直在投入资金，用于增加托幼机构
的数量和提高托幼质量，而且今后还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在本届
政府任期内，已投入十亿欧元用于扩建托幼机构，而各州政府和地
方政府也将分别从2017和2018年起，每年额外拨付1亿欧元用于支
持托幼机构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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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
托幼机构质量的教育维度和非教育维度

图1
托幼质量选择过程及影响分析的概念框架

表1
父母给出的选择托幼机构的原因

9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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